关于评选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务工作者的通知

 各党小组：
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八周年，为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建设，激励党员在推进学校教育事业发展中起到先锋模范带头作用，经学校党支部研究，决定在今年“七•一”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    一、评选表彰对象基本条件 

   （一）优秀共产党员

1. 带头坚定理想信念。模范履行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，讲政治、顾大局，忠于党的事业，认真实践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。

2. 带头勤奋学习。认真学习理论和履行职责所需的各种知识，理论联系实际，学以致用，与时俱进。

3. 带头践行党的宗旨。密切联系群众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吃苦在前、享受在后，危急时刻能挺身而出，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。

4. 带头勤奋工作。忠于职守，勤奋敬业，在本职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，出色完成本职工作，创造出优异成绩。

5. 带头遵守党的纪律。遵守、贯彻、维护党章，以身作则、严于律己，模范执行党的各项规定，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。

6. 带头坚持“两个务必”。保持党的优良传统，谦虚谨慎，不骄不躁，艰苦奋斗，自强不息，拒腐防变，清正廉洁，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。

   （二）优秀党务工作者

1. 具备优秀共产党员的条件。

2. 爱岗敬业。热爱党务工作，刻苦学习党建理论，熟悉党务工作的要求、方法和途径，兢兢业业地做好各项工作。

3. 甘于奉献。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密切联系群众，想群众之所想，急群众之所急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在党员和群众中有较高威信。

4. 勇于创新。能运用科学发展观，积极研究新形势下党务工作的问题和困难，大胆探索做好党务工作的有效途径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，取得显著成绩。
    二、表彰名额和评选范围

    表彰优秀共产党员10名，优秀党务工作者2名。优秀共产党员主要在一线的党员教师、班主任、党员干部中评选，优秀党务工作者在从事党务工作的党员干部中评选。

三、评选办法与程序
    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评选，由学校各党小组根据评选条件和分配名额，自下而上评选推荐，报学校党总支研究审定。
    五、评选工作要求
    1. 评选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是一项严肃认真的工作。各党小组要把评选过程作为一次弘扬正气，激励先进，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的过程，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，坚持标准，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要求，精心组织，增强透明度，严格程序，确保评选质量。

2.评选上报的优秀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推荐对象均应填写《登记表》（登记表中“主要事迹”栏字数控制在800字左右），并于2009年6月12日前将《登记表》一式两份（同时报电子文档）上报学校党支部办公室。
六、表彰方式

评选上报的推荐对象，经学校党支部研究审批后，行文表彰，授予荣誉称号，优秀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颁发荣誉证书。

附件：

1、 泸州电大优秀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表彰名额分配表
2、 泸州电大优秀共产党员登记表
3、 泸州电大优秀党务工作者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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